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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师范学院文件 

 
 
  

玉师院〔2023〕194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 
 

关于印发《玉溪师范学院绩效工资分配定期 
评议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门： 

《玉溪师范学院绩效工资分配定期评议方案》经校长办公会

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玉溪师范学院绩效工资分配定期评议方案 

 

 

玉溪师范学院 

2023 年 11 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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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玉溪师范学院绩效工资分配定期评议方案 
 

根据云南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有关省属高校绩效工资

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云教发〔2021〕33 号）要求，为不断完善绩

效工资分配制度，确保绩效工资分配制度符合学校改革和发展需

要，合理规范，充分发挥绩效工资的激励和导向作用，结合学校

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绩效工资分配评议原则 

（一）总量控制，严禁超额。各二级单位在学校核定绩效工

资总量内自主分配；严禁突破总量，严禁超额、超范围、超比例、

违规发放绩效工资。 

（二）分级管理，规范操作。各二级单位根据《玉溪师范学

院绩效工资分配管理办法》《玉溪师范学院二级单位业绩绩效工

资分配方案》《玉溪师范学院二级单位综合考核绩效工资分配方

案》及相关绩效工资政策和要求，按程序制定本单位的绩效工资

考核分配实施细则，依法依规进行二次分配。在分配中，要充分

挖掘潜力，激发活力，发挥绩效工资的激励作用。 

（三）严格考核，以绩兑效。健全完善教职工收入与学校

办学效益、个人业绩贡献关联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，建立健全与

考核评价结果关联挂钩的收入分配制度，依照学校相关制度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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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和科学评价，并按考核评价结果分配兑现绩效工资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学校成立绩效工资分配定期评议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对现行

绩效工资分配制度和实际执行情况定期组织开展评议工作。 

组长：分管人事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：办公室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科学技术处、组织部、职

能部门党委、财务处、人事处主要负责人 

三、评议周期 

评议分为校院两级评议，每年开展一次。各学院（部门）的

评议时间一般安排在 1 月，校级层面的评议时间一般安排在 3 月

上旬。 

四、评议内容 

评议的目的是适时对绩效工资分配制度是否符合学校改革

和发展需求等进行适应性检查，围绕绩效工资分配和管理中可能

存在的风险点，识别风险源，做好风险管控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评议学校现行绩效工资分配办法及配套方案是否符合

上级文件要求。 

（二）评议学校现行绩效工资分配办法是否适应学校改革发

展要求。 

（三）评议学校现行绩效工资分配办法的实际执行情况及总

量核定情况，预算执行进度是否合理，是否与考核挂钩，是否按

清单式流程化管理，主要领导与本单位工作人员的奖励性绩效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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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水平比例是否超出 2.5:1，各二级单位处级领导的奖励性绩效

工资是否超本单位教职员工奖励性绩效工资平均数的 2.3 倍，是

否存在未经考核随意发放绩效工资的情形。 

（四）评议各二级单位是否按备案的绩效工资分配实施细则

执行发放情况，发放项目、发放程序是否符合上级规定和学校要

求，违纪违规及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以下人员的扣发情形是否到

位，是否起到绩效工资的激励导向作用，是否按清单式管理，执

行进度是否合理，是否做到账目清晰，凭证资料完备。 

（五）评议现行分配办法是否存在风险点，是否存在超范围、

超标准等违规分配绩效工资的情况。 

五、评议工作流程 

（一）学院（部门）自评 

每年 1 月，各二级单位围绕评议内容，开展对本单位绩效工

资考核分配实施细则及上一年度执行情况进行评议。通过自评，

找出绩效工资分配和管理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点，做好风险管控，

及时整改，杜绝违规现象。 

（二）校级评议 

1.每年 3 月，绩效工资分配定期评议工作领导小组召开评议

组会议，开展评议工作。 

2.评议组通过座谈会、走访、专题会议等形式对学校现行的

绩效工资分配办法和各学院（部门）自评结果进行评议。 

3.评议组对评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，梳理校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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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级在绩效工资分配和管理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点，提出整改措

施，同时将评议意见反馈给二级单位及时整改。 

六、纪律要求 

绩效工资分配定期评议工作是不断优化学校收入分配体系

的重要环节，也是学校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。各二级单位应高度

重视评议工作，本着对学校事业发展负责的态度把定期评议工作

落到实处。 

七、其它 

本方案由绩效工资分配定期评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，对

本方案中未明确的事项，由领导小组研究决定。 

本方案与上级部门相关方案不一致的，按上级部门方案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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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师范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1月 10日印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
